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保卫处

2009-2012年目标管理责任书

一、三年总体目标

（一）以示范高职建设为统领，按照示范高职学院建设保卫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项目建设规划，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以“预防为主,教育为主、确保重点,保障安全”作为学院保卫工作指导思想，确保校园一方平安。

加强保卫队伍建设，作风建设，加强业务培训，提高业务素质。所有保卫人员应是一名老师，而不是警察，要具备老师的素质，履行好一名老师的职责。保卫干事派到每一个系，深入学生中了解学生情况，重点掌握“两头两尾”学生情况，每天晚上11-12点下寝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（二）修改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：在原有基础上对各岗位工作职责、各项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，并装订成册，使学院保卫工作进一步科学、规范、有序的进行。

（三）建立建全学院保卫体系：建全治安综合治理组织，履行职责，发挥作用；充实保卫队伍，提高保卫人员素质。建立好教工护校队、学生护校队、教工宿舍栋长组织的自保会。建立学生、教工义务消防队、在各系、班级、教工、离退休老干中聘请义务信息员。

（四）杜绝因责任不落实，工作不重视、管理或安全措施不力酿成重大火灾事故，发生特、重大案件以至严重影响校园稳定的突发事件发生，力保学生非正常死亡率“零”指标控制。

(五)协助工会做好教职工中存在的不安定和不稳定因素的工作，保持校园和谐稳定。

（六）确保教职工、学生户口迁移和管理工作及时、无差错的开展。

二、2009-2010学年度工作目标

（一）协调好各种关系：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工作，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；处理和协调好公安、消防、城管、交警、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的关系，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。为学院各系、部、处、室服务好、协调好关系。

（二）联合相关部门整治校园周边环境。严禁在校园内乱张贴、小商小贩摆摊设点，外来租赁人员的登记管理等。

（三）全年保卫工作具体目标

1、2009-2010年度在学生中积极开展法制、安全教育南北两院各5次以上，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；

2、每月一次安全大检查，每周一次小检查，每天24小时值班，每晚12点以后校园内通晚巡逻，下寝检查。

3、一般治安案件、刑事案件发案率、违法处罚率均不超过2%；一般治安处罚率不超过1%；

4、落实帮教工作，调解民事纠纷，杜绝突发性事件发生。

5、坚决落实门卫早、中、晚站岗制度。

6、坚决杜绝校内师生财产和公共财产从校内流失。

7、坚决杜绝外来闲杂人员进入校园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
8、确保学院组织的各项大型活动的安全。

9、杜绝校园内重大火灾、重、特大刑事案件和影响校园稳定的突发事件。杜绝邪教、法轮功在校园内传播。

三、综合管理工作共性目标

1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严格遵守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工作纪律和廉政纪律。

2、保质保量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其他综合性、临时性、突击性工作任务。

